
� � � �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安饮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２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虎成 李虎成

电话

０２９－８２０６５８６５ ０２９－８２０６５８６５

传真

０２９－８２０６５８９９ ０２９－８２０６５８９９

电子信箱

ｘａｙｓ０００７２１＠１６３．ｃｏｍ ｘａｙｓ０００７２１＠１６３．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公司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５８６

，

１６７

，

４８２．０１ ６５８

，

５９７

，

３７８．６０ ６５８

，

５９７

，

３７８．６０ －１１％ ６７１

，

９７４

，

９８４．３４ ６７１

，

９７４

，

９８４．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１４

，

７９４

，

５２０．９８ １３

，

９４７

，

８５９．２８ １５

，

８９０

，

７９６．８８ －６．９％ ３５

，

７６２

，

０６９．９６ ３５

，

６２４

，

７２３．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７

，

３６１

，

９２１．１６ ７

，

６０８

，

００４．５８ ７

，

６４２

，

４９４．９３ －１９６．３３％ ７

，

９７５

，

７０５．４４ ７

，

９７５

，

７０５．４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３１

，

００２

，

２７３．８３ ３３

，

４９８

，

１５８．２６ ３５

，

８４５

，

８１４．３８ －１３．５１％ ６４

，

１７０

，

９６６．０４ ６６

，

４９７

，

０２０．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５９ ０．０６９９ ０．０７９６ －１７．２１％ ０．１７９２ ０．１７８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５９ ０．０６９９ ０．０７９６ －１７．２１％ ０．１７９２ ０．１７８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３８％ ３．０７％ ２．９５％ －０．５７％ ８．２８％ ６．９１％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

％

）

２０１１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１

，

０１９

，

７６２

，

９１０．８４

７３９

，

７０３

，

７０６．４４ ８２５

，

４２３

，

４０６．３５ ２３．５４％ ７３１

，

２４４

，

４８９．４５ ８１６

，

４６４

，

７３２．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元

）

７０２

，

５００

，

７７５．３６ ４５７

，

７８５

，

０６３．０６ ５４３

，

４０８

，

９４１．９４ ２９．２８％ ４４９

，

８２３

，

０４２．５８ ５３３

，

５０３

，

９８３．８６

（

２

）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３

，

３１３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

末股东总数

２５

，

６７８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１．０４％ ５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西安维德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５．３５％ １３

，

３４０

，

６２５ １３

，

３４０

，

６２５

质押

１３

，

３４０

，

６２５

西安龙基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８９％ １２

，

２１２

，

５５０ １２

，

２１２

，

５５０

质押

１２

，

２１２

，

５５０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工

行

－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０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西安米高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其他

３．１８％ ７

，

９２８

，

８５０ ４

，

０９６

，

４２５

质押

４

，

０９６

，

４２５

财通基金公司

－

平安银

行

－

平安信托平安财富

创赢一期

４０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３２％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平安大华基金公司

－

平

安银行

－

平安信托平安

财富创赢一期

３６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３２％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平安大华基金公司

－

平

安银行

－

平安信托平安

财富创赢一期

４１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３２％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２％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２％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３

）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

总体经营情况

。

报告期内

，

面对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

、

中央八项规定政策影响和市场形势急剧变化

，

公

司上下以

“

科学发展

，

精细管理

，

科技引领

，

信息支撑

，

生态餐饮

”

为主题

，

以

“

转型调整

、

开源

节流

”

为主线

，

调整产品结构

、

转变经营方式

、

拓展新市场

，

让老字号餐饮回归大众

，

回归百

姓

，

尽最大努力化解外部环境对公司整体经营的影响

。

报告期内

，

公司网点布局战略顺利实现

。

全年发展老字号大型旗舰店

２

个

、

中型特色店

１

个

，

引进新兴品牌

１

个

，

新增早餐网点

１６

个

。

重点完成了两万平米的凤城五路大型项目

，

通

过内引外联

、

自营和资产经营相结合的方式

，

开设了西安饭庄和同盛祥大型旗舰店

，

开设了

春发生凤城八路店

，

引进了新兴品牌

“

秦淮龙虾馆

”，

填补了西安北郊市场空白

，

基本完成了

公司

“

东西拉长

，

南北布点

”

战略布局

。

报告期内

，

公司餐饮主业转型初显成效

。

面对中高端消费市场急剧大幅萎缩的严峻形

势

，

公司本着

“

一店一策

，

突出特色

，

细分市场

，

多元发展

”

的原则

，

抓好

“

四个转型

、

四个调

整

”，

以强化本地百姓客源市场

、

稳固正常的政务商务市场

、

做强婚宴市场

、

做大旅游市场

、

做

足节会市场

、

挖掘新兴市场

“

六大市场

”

为重点

，

调整市场定位和产品结构

，

改变营销策略

，

大

力开拓会议餐饮

、

企事业单位职工午餐

、

学校供餐等社会化餐饮服务

，

加大店堂

、

会展外卖业

务

，

开发绿色营养自制饮品

，

大力拓展大众消费市场

，

取得较好效果

。

报告期内

，

公司食品工业在拓展市场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

面临严峻的餐饮市场形

势

，

公司把食品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重点

，

根据国家政策变化

，

立足百姓消费市场

，

以长线产

品

“

一吃一喝

”

稠酒和方便泡馍为主打

，

以速冻包子和饺子为补充

，

做好各大节令特色食品的

转型调整

，

加大研发力度

，

提高产品质量

，

强化品牌提升

，

新研发了

“

甑糕

”、“

灌装稠酒

”

长线

产品

。

同时

，

在销售市场化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

组建了

“

五部一中心

”，

对清真长线产品方

便泡馍实行老孙家和同盛祥双品牌运作模式

，

联袂占领更大市场

。

进驻省内华润万家

、

人人

乐等大型商超网点

６０

个

，

开通电商网站网络销售店

４

家

，

在

Ｂ

、

Ｃ

类超市铺设五一大包蒸包

柜

６００

台

；

开设食品直营店

２

家

，

设立巨鹰集团店中店

４１

家

，

并与西安知名快餐连锁企业合

作发展代加工业务

，

目前拳头特色食品已进入

１６

个周边县市市场

，

为进入全国市场创造了

良好开端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８６

，

１６７

，

４８２．０１

元

，

同比下降

１１％

；

利润总额

２８

，

４５４

，

９３８．１８

元

，

同比增长

１．８４％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４

，

７９４

，

５２０．９８

元

，

同比下降

６．９％

；

按公司期末总股本计算

，

每股收益

０．０６５９

元

，

同比下降

１７．２１％

；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８％

，

同比下降

０．５７％

，

总资产

１

，

０１９

，

７６２

，

９１０．８４

元

，

同比增长

２３．５４％

。

４

、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

１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

拟受让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本公司拟通过西安产权交易中心摘

牌受让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依据西安产权交易中心之相关规定

，

公司作为进场唯一摘牌受让方与西安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就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

《

产权转让合同

》，

依照

《

产

权转让合同

》

约定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将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款

９２８１．７９

万元全部汇入西安产权交易中心账户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与转让方西

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资产交接手续及工商变更手续

，

换

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

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受让工作已经完成

，

故将其纳入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

。

（

２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将所属分公司改制为控

股子公司的议案

》。

公司与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

—

西安大业食品有限

公司

，

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８６００

万元

，

本公司以货币和实物出资

，

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７１９５．３２

万元

，

占西安大业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９０．７０％

。

西安大业食品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

并取得注册号为

６１０１２６１０００１２８９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本公

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

，

故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２．

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挂

牌转让全资子公司西安鹏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本公司拟将持有的西安

鹏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通过西安产权交易中心予以转让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西安产权交易中心与征集到的受让方陕西大程联合建设有限公司就西安鹏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签署了

《

产权转让合同

》，

本公司以协议转让的形式将该股权出让给陕

西大程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

股权转让价格

１１

，

４６４

万元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收到股

权转让款

，

并与受让方完成了西安鹏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资产交接手续和股权转让工商变

更手续

，

故本报告期末将西安鹏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法定代表人

：

胡昌民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21� � � �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14—010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二〇一四年

二月七日以电话

、

电子邮件

、

书面送达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

二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

星期一

）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应到董事

９

名

，

实到董事

９

名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及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胡昌民先生主持

。

三

、

议案的审议情况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２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３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４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５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１４

，

７９４

，

５２０．９８

元

，

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１８２

，

６８１

，

４６２．７３

元

，

减去报告期计提的法定

盈余公积

２

，

８２８

，

３９７．１５

元

，

减去报告期应付普通股股利

２

，

５９３

，

８６３．４８

元

，

减去报告期合并

同一控制下的子公司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合并前对其原有股东分配的股利

３

，

３２３

，

０２４．０８

元

，

本公司截止报告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８８

，

７３０

，

６９９．００

元

。

公司拟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４９

，

５２７

，

９６０

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６

股

；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４

股

，

同时派发

现金红利

０．８５

元

（

含税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６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３

】

４３

号

），

要求上市公司进一步强化回报股东意识

，

完善利润分配政策

。

现将本公司

《

公

司章程

》

中第一百六十五条

、

第一百六十六条针对利润分配事项作如下修订

：

（

１

）

将原

《

公司章程

》

第一百六十五条

“

对于非经常性损益形成的利润

、

公允价值变动形

成的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不得用于现金分红

。”

修订为

：

第一百六十五条 在利润分配方式中现金分红要优先于股票股利

。

具备现金分红条件

的

，

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

对于非经常性损益形成的利润

、

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不得用于

现金分红

。

（

２

）

鉴于餐饮行业目前处于低谷期

，

公司拟集中资金

，

择机进行并购

，

同时为西安饭庄拆

除重建提供配套资金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完成了定向增发工作

，

募集资金

２．６

亿元

，

为公司实现

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

但目前尚无法判断公司发展阶段

，

因而无法按照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区分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而制定差异化现

金分红政策

。

故

，

将原

《

公司章程

》

第一百六十六条

“

公司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分配利润时

，

应

充分考虑公司的可分配利润总额

、

现金流状况

、

股本规模及扩张速度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

规模

、

盈利增长速度相适应

，

以确保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

修订为

：

第一百六十六条 若发生第一百六十四条中所述的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的情

况

，

或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

，

可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

但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

，

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

、

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

素

，

应充分考虑公司的可分配利润总额

、

现金流状况

、

股本规模及扩张速度是否与公司目前

的经营规模

、

盈利增长速度相适应

，

以确保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

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全文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７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８

、

审议

《

关于修订

＜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

案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９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

及摘要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１０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１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的议案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自

１９９８

年度至今的财务报告提供了审计

服务

，

公司拟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

聘期

为一年

。

年度报酬为人民币

２５

万元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１２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１３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本次会上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其

２０１３

年度的工作进行了述职

，

并拟将该工作报告提交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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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3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规定

，

现将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１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３２９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以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８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

价为每股人民币

５．２１

元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２６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

用后募集资金额为

２４７

，

４７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律师费

、

申报会计师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净额为

２４３

，

１７７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２

、

本次募集资金到账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保荐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

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

验资报告

》

（

希会验字

（

２０１３

）

００５９

号

）。

根据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２６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用后募集资金额为

２４７

，

４７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律师

费

、

申报会计师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４３

，

１７７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３

、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是公司自

１９９７

年上市以来的第一次再融资

，

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到账

，

不存在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

４

、

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

公司本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支出为

０

元

，

支付上述非公开发行时的律师费

、

申报会计师费

及其他发行费用

４

，

２９８

，

０００

元

，

本年度取得利息及其他收入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２

，

５３４

，

６１９．８０

元

，

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未到期金额是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

４５

，

７１１

，

６１９．８０

元

。

二

、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１．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以前年度制定的

《

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管理办法

》

重新进行了修订

，

并经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根据本专项制度

，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

，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

并同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

。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２．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及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电子城支

行

７２５１８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９６５３３ ４５

，

７１１

，

６１９．８０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４５

，

７１１

，

６１９．８０

截止期末

，

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未到期金额是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三

、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到账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次募集资金尚未

使用

，

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支出为

０

元

。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最高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额度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未到期金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四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

五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１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

。

２

、

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

、

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21� � � � �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14—013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

星期一

）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应到监事

３

名

，

实到监事

３

名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张乃宽先生主持

。

会议审议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２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已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通过

，

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

，

报告内容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

（

３

）

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

整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３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４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

１

）

公司根据

《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

和

《

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

》

的有关规定

，

遵循

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

，

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

，

建立

、

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

，

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

，

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

（

２

）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

，

人员配备齐全到位

，

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

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

（

３

）

自我评价真实

、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

、

健全和执行的现状

，

符合公司

内部控制的需要

，

对内部控制的总体评价是全面的

、

客观的

、

准确的

。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21� � � �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14-014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召集人

：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２

、

召开及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３

、

会议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星期三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

４

、

现场会议地点

：

西安常宁宫休闲山庄

（

长安区正南

５

公里皇甫乡

）

５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见证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议案

１

、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

审议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６

、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

及摘要

；

７

、

审议

《

关于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

８

、

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工作报告

》。

上述议案中的第五项议案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需以特别决议

进行审议

。

（

二

）

披露情况

：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

请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

券报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

（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

二

）

登记地点

：

西安市南二环西段

２７

号西安旅游大厦

６

层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

联系人

：

同琴

、

冯锐

电话

：

０２９－８２０６５８６５

传真

：

０２９－８２０６５８９９

（

三

）

登记方式

：

１

、

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

、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

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

法人股东账户卡

、

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

手续

。

２

、

委托代理人登记时须提交的手续

对于个人股东

，

受委托代理人应持授权委托书

、

本人身份证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其身份证

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对于法人股东

，

由受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

法人代表证明书

、

法人股东账户卡

、

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

３

、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

提供的手续同上述内容一致

。

四

、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请参考

附件二

。

五

、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

，

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两种

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不能重复投票

。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

１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

网络重复投票

，

以现场投票为准

；

２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重复投票

，

以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为准

。

六

、

其它事项

１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

２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

知进行

。

特此公告

。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代码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附件二

：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参加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

２

、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本公司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

进行投票

。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７２１

饮食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

具体流程

（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

（

２

）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７２１

；

（

３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写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具体情况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

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议案一

、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１．００

２

议案二

、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００

３

议案三

、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３．００

４

议案四

、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４．００

５

议案五

、

审议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５．００

６

议案六

、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

及摘要

６．００

７

议案七

、

审议

《

关于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

７．００

８

议案八

、

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工作报告

》

８．００

备注

：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

，

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进行表决

；

１．００

元代表

议案一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

，

依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

（

４

）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议案序号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４

、

注意事项

（

１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投票不能撤单

；

（

２

）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

”

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

统激活成功后的第二日方可使用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

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进行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

。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

三

、

投票结果查询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

，

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

。

通过互联网投票的投

资者可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之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历次网络投票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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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以专人送达

、

电子邮

件或电话通知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４

人

，

实到董事

１４

人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经会议认真讨论

，

形成如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联董事李飞德先生已回避表决

。

鉴于公司

２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

，

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

，

董事会调

整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

，

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６９３

名变更为

６９１

名

，

将

股票期权总量由

４

，

０６０．２０

万份调整为

４

，

０５１．２０

万份

。（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

《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公告

》

及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

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与

《

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

调整后

））。

２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联董事李飞德先生已回避表决

。

董事会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３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联董事李飞德先生已回避表决

。

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激励对象已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授予条件

，

同意公司向

６９１

名

激励对象授予

４

，

０５１．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

（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的

《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的相关意见

）。

特此公告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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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向各位监事发出召

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通讯会议

，

应到监事

３

人

，

实到监事

３

人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会议认真讨论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

调整后

）

及

《

监事会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

单及授予数量的核查意见

》

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

，

董事会审议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程序和决策合法

、

有效

；

授予

日

、

授予激励对象的确定等事项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

特此公告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000333� � � � �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14-017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美的集团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议案

》。

现将相

关事项说明如下

：

一

、

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美的集团

”

或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以下简称

“《

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

及其摘要

。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核查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

案

）

＞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

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

。

２

、

公司将股票期权激励材料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

并经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４

、

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

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

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日的议案

》

和

《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同意公司向

６９１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４

，

０５１．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

。

二

、

本次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激励对象汤斌

、

郑朝明因离职原因

，

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

，

董

事会调整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

，

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６９３

名变更为

６９１

名

，

将股票期权总量由

４

，

０６０．２０

万份调整为

４

，

０５１．２０

万份

。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

一

、

公司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拟分配期权数量

（

万份

）

占本次授予期权总数的

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董事 李飞德

３０．００ ０．７４％ ０．０２％

董事会秘书 江鹏

１５．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１％

二

、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业务技术骨干

类型 人数 拟分配期权数量

（

万份

）

占本次授予期权总数的

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研发人员

２９０ １

，

６６３．８０ ４１．０７％ ０．９９％

制造人员

１９３ １

，

０９３．２０ ２６．９８％ ０．６５％

营销人员

１１１ ６１９．２０ １５．２８％ ０．３７％

其他业务骨干

９５ ６３０．００ １５．５５％ ０．３８％

三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３

号

》

以及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且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

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

四

、

监事会对股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１

、

鉴于公司

２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

，

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

，

同意董

事会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

，

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６９３

名变更为

６９１

名

，

将股票期权总量由

４

，

０６０．２０

万份调整为

４

，

０５１．２０

万份

。

公司本次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激

励对象

、

数量的调整

，

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

》

以及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２

、

调整后的公司所确定的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

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

录

３

号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

象范围

，

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３

、

除前述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不再满足激励对象条件而未获得授予外

，

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的名单与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１

、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该授予日符合

《

管理办法

》、《

备忘

录

》

及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

２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时

，

作为该计划受益人的关联董事李飞德先生

已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

》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的有关

规定回避表决

，

议案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

３

、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符合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关于激

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

４

、

鉴于公司

２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

，

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

，

同意董

事会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

，

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６９３

名变更为

６９１

名

，

将股票期权总量由

４

，

０６０．２０

万份调整为

４

，

０５１．２０

万份

。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授予的激励对象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

该名单人员均符合

《

管理办法

》

和

《

备忘录

》

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

，

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激励对象的名单与股东大会批准的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因此

，

我们一致同意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

六

、

律师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１

、

美的集团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及本次调整相关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

准

。

２

、

授权日的确定及本次调整

，

符合

《

管理办法

》

及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合法

、

有效

。

３

、

激励对象不存在不符合获授条件的情形

，

满足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规定的授予条件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３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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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授予日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

：

４

，

０５１．２０

万份

一

、

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美的集团

”

或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以下简称

“《

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

及其摘要

。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核查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

案

）

＞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

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

。

２

、

公司将股票期权激励材料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

并经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４

、

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

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

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日的议案

》

和

《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同意公司向

６９１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４

，

０５１．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

。

二

、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第六章相关规定

，

公司股权激励授予条件为

：

（

一

）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

二

）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

，

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

，

股权激励授予条

件均已满足

。

三

、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说明

鉴于公司激励对象汤斌

、

郑朝明因离职原因

，

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

，

董

事会调整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

，

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６９３

名变更为

６９１

名

，

将股票期权总量由

４

，

０６０．２０

万份调整为

４

，

０５１．２０

万份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

四

、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情况概述

１

、

股票来源

：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

２

、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日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３

、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

：

一

、

公司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拟分配期权数量

（

万份

）

占本次授予期权总数的

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董事 李飞德

３０．００ ０．７４％ ０．０２％

董事会秘书 江鹏

１５．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１％

二

、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业务技术骨干

类型 人数 拟分配期权数量

（

万份

）

占本次授予期权总数的

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研发人员

２９０ １

，

６６３．８０ ４１．０７％ ０．９９％

制造人员

１９３ １

，

０９３．２０ ２６．９８％ ０．６５％

营销人员

１１１ ６１９．２０ １５．２８％ ０．３７％

其他业务骨干

９５ ６３０．００ １５．５５％ ０．３８％

４

、

行权价格

：

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

４８．７９

元

。

５

、

行权安排

：

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

，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

３

批行权

。

具体行权时间安

排如下表所示

：

阶段名称 时间安排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１ ／ ３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１ ／ ３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１ ／ ３

行权期结束后

，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

未行权的部分期权由公司注销

。

五

、

本次股权激励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

》

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的

规定

，

公司选择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用该模型对公司

授予的

４

，

０５１．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

，

公司授予的

４

，

０５１．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的理论价

值约为

４５

，

９１３．６０

万元

，

各行权期的期权价值情况如下

：

行权期 期权份数

（

万份

）

每份价值

（

元

）

期权总价值

（

万元

）

第一个行权期

１

，

３５０．４０ ８．８１ １１

，

８９７．０２４

第二个行权期

１

，

３５０．４０ １１．４３ １５

，

４３５．０７２

第三个行权期

１

，

３５０．４０ １３．７６ １８

，

５８１．５０４

合计

４

，

０５１．２０ － ４５

，

９１３．６０

根据上述测算

，

授予

４

，

０５１．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总成本约为

４５

，

９１３．６０

万元

，

在授予日后

３６

个月内

进行摊销

，

从而对公司当年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带来一定的影响

，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

摊销期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合计

摊销金额

（

万元

）

２１

，

５０７．００ １５

，

８９４．２１ ７

，

４８０．０９ １

，

０３２．３０ ４５

，

９１３．６０

本计划期权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

据

，

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

本计划实施导致的公司股票期权成本摊销对公司当期预期净利润存在一定影响

，

但不会对公司

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

六

、

监事会对股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１

、

鉴于公司

２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

，

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

，

同意董

事会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

，

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６９３

名变更为

６９１

名

，

将股票期权总量由

４

，

０６０．２０

万份调整为

４

，

０５１．２０

万份

。

公司本次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激

励对象

、

数量的调整

，

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

》

以及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２

、

调整后的公司所确定的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

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

录

３

号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

象范围

，

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３

、

除前述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不再满足激励对象条件而未获得授予外

，

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的名单与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

七

、

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１

、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该授予日符合

《

管理办法

》、《

备忘

录

》

及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

２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时

，

作为该计划受益人的关联董事李飞德先生

已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

》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的有关

规定回避表决

，

议案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

３

、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符合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关于激

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

４

、

鉴于公司

２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

，

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

，

同意董

事会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

，

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６９３

名变更为

６９１

名

，

将股票期权总量由

４

，

０６０．２０

万份调整为

４

，

０５１．２０

万份

。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授予的激励对象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

该名单人员均符合

《

管理办法

》

和

《

备忘录

》

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

，

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激励对象的名单与股东大会批准的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因此

，

我们一致同意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

八

、

律师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１

、

美的集团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及本次调整相关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

准

。

２

、

授权日的确定及本次调整

，

符合

《

管理办法

》

及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合法

、

有效

。

３

、

激励对象不存在不符合获授条件的情形

，

满足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规定的授予条件

。

九

、

其他事项说明

１

、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以自筹方式解决

，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获得的有关

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

２

、

股权激励缴纳个人所得税按规定自行缴纳

。

十

、

备查文件

１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３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 月 19 日


